山东医药大学集体公寓租住协议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 山东医药大学   ，
租赁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电话: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集体公寓管理，保证其正常周转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学校《集体公寓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公寓租住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申请对象基本条件
本人及配偶在学校周边（烟台市莱山区、高新区；滨州市滨城区）无住房的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）;因教学任务、突发或特殊情况需跨校区短期工作的教职工；其他与学校签订协议，并认定需提供住宿条件的校外人员；所在部门、单位、院（系）同意居住的学校合同用工人员。
第二条  宿舍基本情况
学校集体公寓房源范围：教职工集体公寓楼、后勤综合服务楼和其他学校留作集体公寓的公有住房。公寓每个房间设两个床位（含床垫），有卫生间，具备洗浴条件。申请人只可申请租住一间公寓的一个床位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房产管理中心安排他人租住同房间其他床位。
第三条  居住期限
居住期共 个月，从   年 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。租住协议一年一签，居住期满后，经审核符合居住条件，可续签协议。
第四条：住宿费用及相关说明
公寓使用费为人民币100元/每月或天/每床位。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 日内，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。
乙方居住期间，租用期两年（含两年）之内的，公寓房间内每个床位租用费100元/月，第三年起：300元/月，不足15天的按半个月收取租用费，超过15天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收取租用费。居住期间收取能源使用费20元/月。
若学校调整公寓租金标准，则自出台新标准次月起执行。
集体公寓床位使用费需按照租住协议约定,由学校计划财务处每半年从教职工本人工资收入中统一代扣；合同工的床位使用费，每年由计划财务处从合同工所属单位的经费中扣除；
第五条  房屋维护养护责任
居住期间，乙方不得损坏、装修或改造房屋，如需修缮房间可向资产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后勤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维修。搬离宿舍时，乙方须将房屋设施恢复原状。
第六条  续签协议
协议期满后，如乙方要求继续居住，则须提前1个月/天向甲方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甲方收到乙方要求后 7 天内答复。经审核如符合居住条件可续签协议。
第七条  终止协议
在居住期间，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协议，需提前1月或天书面通知对方，经双方协商后签订终止协议书，在终止协议书签订前，本协议仍有效。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补偿。
第八条  腾退房间
1、当学校对集体公寓有其他安排与用途时，申请人应无条件服从安排，按期按规定搬出宿舍，不得有任何异议，不得拒绝或要求赔偿。
2、学校提供教职工宿舍系以现住人尚在学校服务为前提条件，倘若申请人调离学校，辞职、离职(包括开除、辞退、自动辞职，受免职、解职、退休、派遣等) 时，对宿舍使用权自然终止；届时申请人应于离职日起三天内搬离宿舍，不得借故拖延或要求任何补偿费或搬家费用；申请人离职时应先办理完毕宿舍退租交接手续后方能与人事处、财务处等部门办理其余离职相关手续。
第九条  违约责任
申请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方式转租或让他人居住，凡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将取消入住资格，并视其性质、情节、态度、影响和后果的不同，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第十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（或按手印）后生效。
第十一条 本协议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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